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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管理范畴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是指在污染源现场安装的用于监控、监测污染物排放的在线监

测仪、流量（速）计、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和数据采集传输仪等仪器、仪表、传感器

等设施，是污染防治设施的组成部分。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建设、联网、运维和管理有关规定》 （沪环规〔2019〕9

号）对排污口整治、建设安装、数据传输、联网备案、运行维护、数据应用做了具体规

定，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

《上海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监管和自动监测数据执法应用的规定》（沪环规

〔2019〕14号）规定：明确了自动监控设施的管理要求、现场检查要求、违法行为界定原

则和自动监测数据的执法应用。



未安装、未联网

安装、联网 配合现场检查 保持正常运行 达标/总量排放 信息公开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规定

《环境保护法》 第42条第3款 重点排污单位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35条第2款 重点排污单位、产业园区以及工地、码头、搅拌等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24条 重点排污单位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32条 重点排污单位

《水污染防治法》 第23条 重点排污单位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6条 生活垃圾处理单位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第28条 医废处置单位



未安装、未联网

建设期限：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联网、运维及管理有关规定》（沪环规〔2017〕9号）

涉及一类水污染物排放的排污单位，应于2017年12月30日前完成建设、联网和备案；

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应于核发之日起的6个月内完成建设、联网和备案；

其他排污单位应于纳入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实施范围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建设、联网和备案。

安装、联网 配合现场检查 保持正常运行 达标/总量排放 信息公开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规定

法律责任：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以上20万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 涉及生活垃圾处理单位：10-100万元）



未安装、未联网

法律责任：

排污单位拒不配合检查，或在接受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大气法增加：构成违反治安管理有关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

安装、联网 配合现场检查 保持正常运行 达标/总量排放 信息公开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规定

《环境保护法》 第24条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38条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39条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98条

《水污染防治法》 第81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103条



未安装、未联网

安装、联网 配合现场检查 保持正常运行 达标/总量排放 信息公开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规定

基本规定：

《大气污染防治法》 20条 ， 24条， 25条第1款

第99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关闭：（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第100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

（三）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

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四）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

《水污染防治法》第82条第2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6条第3、4、8项；《上海市环保条例》第35条；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32条



未安装、未联网

安装、联网 配合现场检查 保持正常运行 达标/总量排放 信息公开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规定

第42条第4款 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

第63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

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一下行政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三）通过暗管……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环境保护法》 的特别规定：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338条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

（七）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规定



擅自拆除、
闲置

不正常
运行

篡改、伪
造数据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不正常运行的表现：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42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要求和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要求,制定操作规程,并

保持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

环境保护设施需要维护、修理或者出现故障而暂停使用的，应立即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并

停止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禁止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环境保护设施。排污单位需要拆除或者闲置环境保护设施的，应当在

拆除或者闲置三十日前，报市或区生态环境部门同意。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规定：----- 擅自拆除、闲置

法律责任 （第72条）

未制定操作规程或未按照规定及时报告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未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经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环境保护设施的，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不正常运行的表现：



未安装、未联网

安装、联网 配合现场检查 保持正常运行 达标/总量排放 信息公开

第三方运维在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中规定

排污单位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运营其污染治理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排污单位

委托第三方机构运营其污染治理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的，应当签订委托治理合同，

并按照规定向市或者区环保部门报告。

接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履

行委托治理合同约定的义务。排污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运营其污染治理设施或者实施

污染治理的，不免除排污单位的法律责任。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44条、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25条



未安装、未联网

安装、联网 配合现场检查 保持正常运行 达标/总量排放 信息公开

第三方运维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开展运营的法律后果：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88条、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79条

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

染设施维护、运营等第三方机

构，未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

规范要求提供有关环境服务活

动，或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

弄虚作假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除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处罚外，还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条篡改监测数据，系指利用职务者工作的便利，故意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正
常开展，导致监测数据失真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一）未经批准部门同意，擅自停运、变更、增减环境监测点位或者故意改变环
境监测点位属性的；
（二）采取人工遮挡、堵塞和喷淋等方法，干扰采样口或周围局部环境的；

（三）人为操纵、干预或破坏生产工况、污染源净化设施，使生产或污染状况不
符合实际情况的；

（四）稀释排放或旁路排放，或将部分或全部污染物不经规范的排污口排放，逃
避自动监控设施监控的；

（五）破坏、损毁监测设备站房、通讯线路、信息采集传输设备、视频设备、电
力设备、空调、风机、采样泵、采样管线、监控仪器或仪表以及其他监测监控或
辅助设施的；

（六）故事更换、隐匿、遗弃监测样品或者通过稀释、吸附、吸收、过滤、改变
样品保存条件等方法改变监测样品性质的；
（七）故意漏检关键项目或者无正当理由故意改动关键项目的监测方法的；

（八）故意改动、干扰仪器设备的环境条件或运行状态或删除、修改、增加、干
扰监测设备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或人为使用试剂、标样干扰
仪器的；

（九）未经备案，自动监测设备暗藏可通过特殊代码、组合按键、远程登录、遥
控、模拟等方法进入不公开的操作界面对自动监测设备的参数和监测数据进行秘
密修改的
（十）故意不真实记录或者选择性记录原始数据的；
（十一）篡改、销毁原始记录，或者不按规范传输原始数据的；

（十二）对原始数据进行不合理修约、取舍，或者有选择性评价监测数据、出具
监测报告或者发布结果，以至评价结论失真的；
（十三）擅自修改数据的；
（十四）其他涉嫌篡改监测数据的情形。

第五条伪造监测数据， 系指没有实施实质性的环境监测
活劢，凭空编造虚假监测数据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

（五）通过仪器数据模拟功能，或者植入模拟软件，凭
空生成监测数据的；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弄虚作假的表现：



未安装、未联网

安装、联网 配合现场检查 保持正常运行 达标/总量排放 信息公开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规定

《环境保护法》 第44条第1款（达标、达总量） 第55条（信息公开）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28条第3款（达总量）第33条第2款 （执行许可排放）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18条（达标、达总量） 第24条第1款（信息公开）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16条第2款（达标）第18条第2款（达总量）

《水污染防治法》 第21条第2款 （达标达总量）

法律责任：

责令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请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限期未改正的，按日计罚。



《排污许可证》核发六个月内，在规定排口安装规定监测因子的自动

监控设施。规范建设、联网、验收和备案行为。

明确安装范围

排 污 口：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与备案材料一致

采 样 点：规范设置、日常巡检到位；

站房管理：管理职责明确；运维信息、设备参数、制度上墙；

空调、监控等设施到位

设施设备：有无变更、工作状况是否正常、设备参数有无调整、

数据传输及存储、 运维及校验是否规范、记录是否齐全、

数据有无异常、设备故障及时报告

规范运行维护

落实《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规定，在排污许可证规定平

台上公开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做到不缺不漏
规范信息公开

守法

要点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守法要点



案例-1      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开展自动监测设施建设、联网和备案

2021年9月10日，执法人员对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现

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编号为DW001废水排放口未按照

排污许可要求安装pH、COD、氨氮自动监控设备。编号

为DA002废气排放口未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安装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设备，同时检查还发现企业在排污许可外增设

了一个废气排放口且未安装自动监控设施。

根据《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建设、联网、运维

和管理有关规定》要求，市环境执法总队依据《排污许

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该企业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及排放口数量不符合排污许可证的问题分别立案，并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2    某公司及其运维机构在自动监控设施采样环节弄虚作假涉嫌环境犯罪

2021年9月5日，执法人员检查某公司时发现，该公司及其

运维机构将CODCr在线监测仪器取样管路从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断开，连接在一装自来水的塑料瓶内，使CODCr在线监测仪器

采集与分析的水样为塑料瓶内水。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有关规定，该公司在自动

监测设施采样环节弄虚作假，造成在线监测数据失真，属于典

型的篡改监测数据行为。该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6〕29号）第一条第（七）项规定，已涉嫌污染环

境罪。根据行刑衔接规定，青浦区生态环境局已将当事人及其

运维机构违法行为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



案例-3    某污水处理公司篡改在线监控设施关键参数在环境监测中弄虚作假

2021年9月7日，执法人员检查某污水处理公司水污染物在

线监测设备时发现，该公司污水排放口配备的氨氮与总磷的在

线监测设备校正系数均被修改为0.7，造成该排口氨氮、总磷的

在线监测数据小于真实数据，造成数据失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第（七）项的有关规定，上述“篡改、伪造监

测数据”的行为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涉嫌

污染环境罪。根据行刑衔接规定，市环境执法总队将此案已移

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



案例-4    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未规范开展自动监控设施运维被“双罚”

2021年9月10日，执法人员对某涂料生产企业的VOCs在线监测设施进

行检查时发现，其运维记录中显示该设施9月2日进行过零点及跨度漂移校

准，但现场调取在线设施的色谱仪及数采仪时发现，同时段分析仪及数采仪

数据与运维记录数据明显不一致。

进一步调查发现，该企业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的运维人员在实际未开展运维工

作的情况下，伪造运维记录数据，该行为属于在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

根据《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25条第2款和第79条，生态环境部

责 令 该 运 维 机 构 停 业 整 顿 并 实 施

“双罚”，对机构处10万元罚款，

同时对主要负责人处5.32万元罚款。



循环水、污水采样管及回水管情况 与运维记录对比情况01 02 03

2021年7月19日，执法人员对某材料公司巡查中发现，该公司《排污许可证》中有
雨水、循环水（企业自控）、废水排口均安装有自动监控设施。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初
期雨水收集池上未见采样管路和采样泵；在污水排放口见一不明残留断口管道，未见采
样泵；在循环水贮存罐上，采样管道正常连接，采样泵正常运行。站房检查发现，雨水
排口仪器端自2021年4月22日起再无更新数据，循环水仪器端数据自7月15日17:00后
再无更新数据，污水仪器能数据正常。排查发现，该单位雨水采样泵损坏后拆除为报告；
污水采样管接到循环水采样管路上，采集循环水水样分析后上报监管平台。

后续调查发现：该公司纸质运维记录污水排口总磷4月20日质控样记录标准值为与仪
器测定值记录不一致，数显仪中也无相应检验数值。同时还发现污水在线实际水样比对
记录表只有仪器值，没有手工测定值，运维未开展实际比对的情况。

针对检查情况，检查人员针对当事人擅自拆除初期雨水采样管、采样泵，擅自停用雨
水自动监控设施的行为取证立案；针对将循环水接入污水排放自动监控设施的弄虚作假
行为移交公安侦办；对运维中弄虚作假，记录尚未开展的运维工作；未按照规范开展质
控及实际比对等行为立案。

分析仪、数采仪数据及运维记录对比情况

案例-5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违法案例

案件启示：

◆ 设施故障应在24小时内报告，并采取措施（停止生产经营或排污行为，或按

固定频次开展手工监测，并保留记录）；

◆ 干扰采样，导致监测数据失真的行为属于篡改监测数据行为，涉及重点排污

单位及重点监控因子的（氨氮、COD；NOx、SO2），涉嫌环境犯罪；

◆ 第三方运维机构未按照技术规范开展运维活动，违反《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和《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责令停业整顿，处10

万以上50万以下罚款；主要负责人处1万以上10万以下罚款。对于造成污染

后果的，另承担连带责任



结语

愿我们携手共进，严守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发挥固定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在企业环境管理和环境质量监管中的作用，为上海的天蓝、地绿、

水清、土净共同努力。


